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

    第一条 为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确保比赛安全、顺利、公平、公正举行，特制订本责任书。
第二条 本责任书由赛事组委会和参加比赛的各运动队签订。各参赛队领队和主教练是本次比赛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代表本运动队签订。
第三条 各队领队和主教练应认真落实本运动队人员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等各项工作，服从主办方和组委会制定的各项要求和措施。
第四条 各队须严格遵守比赛竞赛规程和有关比赛的各项规定；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和纪律要求；自觉维护比赛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服从安排，听从指挥，文明参赛，公平竞争。
第五条 各队须严格按照组委会的安全管理规定和要求，做好运动队的管理工作。采取有效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对运动队参赛人员在赛场内、外和赛前、赛中、赛后的安全监管力度，尤其要加强对运动队参赛人员的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饮食、住宿等方面的监管，不准擅自离开驻地。
第六条 严肃赛风赛纪，确保比赛期间不发生弄虚作假、虚假比赛、操纵比赛、罢赛、拒绝领奖、无故弃权、干扰和指责裁判执裁、不服从裁判判罚、故意拖延比赛时间、干扰比赛、不服从管理、扰乱赛场秩序、辱骂对手、打架斗殴、故意伤人、故意损坏比赛器材等行为。
第七条 坚决贯彻执行反兴奋剂有关规定，坚持“零容忍，零出现”原则，加强对运动队反兴奋剂宣传和教育，强化反兴奋剂意识。在执行兴奋剂检测过程中，服从安排，积极配合兴奋剂检查人员的工作，不徇私舞弊、不弄虚作假。
第八条 不向裁判员、比赛管理人员及利益关联方赠送礼金、贵重物品或安排宴请、娱乐等消费活动。
第九条 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冷静、理智对待比赛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积极协助组委会做好相关工作。
第十条 比赛期间各队领队、主教练应始终在现场，并保持手机24小时开机，遇有相关问题，有责任配合主办方、组委会及时制止不文明行为和与赛场气氛不和谐的行为。
    本人代表本运动队全体参赛人员确认对上述承诺已充分理解，并同意接受监督。如出现违纪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运动队（领队及主教练）：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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